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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环境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提供

如下担保： 

单位 ：人民币万元 

序号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融资银行 担保类型 担保性质 

1 

浙江盾安人

工环境股份

有限公司 

盾安（芜湖）中

元自控有限公司 
10,000 徽商银行 

最高额保

证担保 
新增 

2 

浙江盾安人

工环境股份

有限公司 

盾安传感科技有

限公司 
6,600 

工商银行诸

暨支行 

最高额保

证担保 
到期续保 

上述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盾安（芜湖）中元自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芜湖中元”） 

名称：盾安（芜湖）中元自控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1年12月27日 

住所：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（芜湖县湾沚镇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葛亚飞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空调及空调压缩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冷冻机配件制造、销售；制



冷系统自控元件制造、销售；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

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 

盾安环境持有芜湖中元100%的股权。 

芜湖中元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：         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 2015 年底 2016 年 4 月底 

资产总额 25,814.49 31,046.55 

负债总额 14,482.98 19,302.93 

净资产 11,331.51 11,743.62 

资产负债率 56.10% 62.17% 

 2015 年度 2016 年 1-4 月 

营业收入 51,460.36 13,616.45 

利润总额 949.50 583.04 

净利润 807.94 412.11 

注： 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6

年1-4月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

2、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传感”） 

名称：盾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08月18日 

住所：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店口镇盾安路 

法定代表人：葛亚飞 

注册资本：1000万美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经营范围：微型机电系统传感器在汽车、制冷空调、医疗、工业控制、能源、

航天及其他领域的制造与销售、设计、研发（法律、法规规定须经审批项目除外）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盾安环境持有盾安传感 63%的股权。 

盾安传感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：         



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 2015 年底 2016 年 4 月底 

资产总额 11,499.54 17,288.74 

负债总额 6,250.81 5,901.14 

净资产 5,248.73 11,387.60 

资产负债率 54.36% 34.13% 

 2015 年度 2016 年 1-4 月 

营业收入 533.81 92.30 

利润总额 -1,057.27 -817.16 

净利润 -759.27 -817.16 

注： 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6

年1-4月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公司对芜湖中元的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。公

司对盾安传感的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五年。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公司

将在实际担保额度发生时做后续披露。 

四、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意见 

1、提供担保的目的 

满足上述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。 

2、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

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，公司有能力控制其生产经

营管理风险，因此，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意见如

下： 



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芜湖中元、盾安传感提供担保，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

围之内，且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业务发展前景良好，故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

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，同意本次对外担保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6,600万元，占公司2015年末经审计净资

产的4.45 %，总资产的1.60 %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（包含本次担保）累计金额为

304,283.60万元；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47,801万元，占公司2015年末经审计

净资产的39.62%，总资产的14.28%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行为、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

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被担保子公司财务报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6 年 6 月 13 日 

 

 




